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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C认证实施规则



背 景

GB 39752
考核供电设备安全

GB 44263
考核充电系统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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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适用范围

交流供电设备
（2501）

直流供电设备
（2502）

额定输出电压小于等于交流1000V

1.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/固定式电动汽
车交流充电设备；

2.非固定式电动汽车交流充电设备
（如缆上控制与保护装置IC-CPD）。

额定输出电压小于等于直流1500V

一体式、分体式、便携式、移动式
等电动汽车直流充电设备。

不包括：换电设备、无线充电设备



产品适用范围

交流供电设备（2501） 直流供电设备（2502）

一体式直流充电机 分体式直流充电机

便携式直流充电机 移动式直流充电机

交流充电桩 缆上控制与保护装置
（IC-CPD）



认证依据标准

序号 产品种类 认证依据标准

1 电动汽车交流供电设备

GB 39752（不包括5.1.4 安装）
GB 44263（不包括6.2.2直流车辆接口温度
保护功能、8直流充电安全、其他条款的车
辆侧要求）

2 电动汽车直流供电设备

GB 39752（不包括5.1.4 安装）
GB 44263（不包括6.2.1交流充电接口温度
保护功能、7 交流充电安全、其他条款的
车辆侧要求）



认证模式

模式1：
型式试验+初始工厂检查+
获证后监督

⚫ 基本认证模式；

⚫ 获证后监督：获证后的跟踪检查、生产
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、市场抽样
检测或者检查三种方式之一或组合。

模式2：
型式试验+100%检验

⚫ 少量单批次的可选模式；
⚫ 少量单批次：同一批次下数量不超过5

台（套），已签订了销售合同并确定了
销售目的、客户、产品型号，在生产过
程中使用相同原材料且生产条件相同的
电动汽车供电设备。



单元划分

原则上，

⚫ 按产品类别、型式、规格、工作原

理、内部结构、供电网连接方式（

使用标准插头电缆组件或插座/固定

连接）、使用类型（室内/室外）等

的不同划分认证单元；
⚫ 功率不同仅因软件设置或充电模块

的组成数量不同（单体模块相同）

，允许划分为同一认证单元；
⚫ 单元划分的具体要求参见附件一。

其他要求

⚫ 相同生产者、不同生产企业

（OEM派生）
⚫ 不同生产者、相同生产企业

（ODM派生）

生产的相同产品：

⚫ 可仅在一个单元的样品上进行型

式试验，
⚫ 其他生产企业/生产者的产品需

由实验室进行一致性核查。

总体要求



单元划分（附件一）

交流供电设备（2501） 直流供电设备（2502）

⚫ 单元划分原则：
 供电网（电源）侧输入方式（单相/

三相）：划分为不同认证单元；

 供电网（电源）侧插头插座类型（家
用插头插座/具有温度保护的插头插
座/工业插头插座）：划分为不同认
证单元。

⚫ 单元划分原则：
 仅充电接口类型/数量不同：划分为同一认证

单元；

 一体式供电设备充电模块及组成形式、可容
纳充电模块最大数量不同：划分为不同认证
单元；

 分体式供电设备功率柜（箱）的充电模块及
组成形式、可容纳充电模块最大数量不同：
划分为不同认证单元。

⚫ C/D类生产企业单元划分附加要求：

 供电网（电源）侧输入方式相同，额
定电流不同：划分为不同认证单元。

⚫ C/D类生产企业单元划分附加要求：

 分体式供电设备充电终端的组合形式、数量
不同：划分为不同单元；

 仅充电模块的组成数量不同（单体模块相
同），充电模块数量差超过5个：应划分为不
同认证单元。



单元划分（附件一）

220V~

单元划分原则

不同认证单元

家用插头

温感插头

工业插头

不
同
认
证
单
元

380V~

16A~

不同认证单元

32A~

8A~

16A~

32A~

不
同
认
证
单
元

C/D类生产企业附加要求

交流供电设备单元划分



单元划分（附件一）

直流供电设备单元划分

2015+接口

单元划分原则

相同认证单元
Chaoji接口

单路输出

多路输出
相同认证单元

使用A模块

不同认证单元
使用B模块

仅使用A模块

不同认证单元
仅使用B模块

既使用A模块
也使用B模块

最多可容纳10
个模块

最多可容纳20
个模块

不同认证单元



单元划分（附件一）

直流供电设备单元划分

C/D类生产企业附加要求

仅配A终端

不同认证单元
仅配B终端

既配A终端
也配B终端

配n个终端

配n+1个终端

不同认证单元

使用n个模块

使用n+6个模块

不同认证单元



认证委托

 认证申请书；
 认证委托人、生产者、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（如营业执照等）

（必要时）；
 生产者与电动汽车供电设备购买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或双方签字

盖章的声明（适用于认证模式2）；
 工厂检查调查表（适用于认证模式1，必要时）；
 认证委托人、生产者、生产企业之间签订的有关协议书或合同

（如ODM协议书、OEM协议书、授权书等）（必要时）；
 产品描述信息，主要包括：型号说明、技术参数、关键元器件

和/或材料清单、电气原理图、同一认证单元内所包含的不同
规格产品的差异说明等（必要时）；

 中文使用说明书、中文铭牌和警告标记（必要时）；
 认证技术负责人的任命书及CQC考核认定证明等材料（如有且

必要时）；
 对于变更申请，相关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（如企业更名、行政

区域重新划分等）（必要时）；
 其他需要的文件。

www.cqc.com.cn线上

提交申请

（1-2个工作日完成受理）



认证实施

受理 证书签发
型式

试验

工厂

检查

认证

决定

认证模式1

受理 证书签发
型式

试验

100%

检验

认证

决定

认证模式2



认证实施—型式试验

⚫ 样品选送要求：代表性型号（单一型号仅选取

本型号）；

⚫ 一般样品数量：2台；

⚫ 补充样品数量：视代表性型号样品覆盖申请单

元内产品的标准要求的实际情况而定；

⚫ 检测项目：标准规定的适用项目；

⚫ 型式试验时间：一般为40个工作日（不含关键

元器件和材料需随机试验时间、因资料或检验

项目不合格而进行整改和/或复试的时间等）；

⚫ 型式试验报告格式：采用CQC统一格式。



认证实施—初始工厂检查

检查内容：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。

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。必要时，可到生产企业以

外的场所实施延伸检查。

⚫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：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工厂质量保

证能力要求》（编号：CNCA-00C-005）+《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

性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》（附件二）

⚫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：

（1）认证产品上的产品名称、规格、型号、认证委托人、生产者

（制造商）、生产企业的信息以及其他必要的说明等应与型式试验

报告一致；

（2）认证产品的结构（主要为涉及标准要求的结构）与型式试验

报告一致；

（3）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清单与型式试验报告一致

。



认证实施—附件二

⚫例行检验：通常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

行的100%检测；检测后，除包装和加贴标签外，不再进

一步加工(根据产品和实现的特点,部分项目也可以在生产

过程中完成,之后的过程不影响该项目的最终结果)。 

⚫确认检验：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测，

确认检验应按标准的规定进行；确认检验时，若工厂不具

备测试设备，可委托有资质实验室试验。 

⚫表中 *1 一次/批不应少于一次/年。 

⚫对C类或D类的生产企业，确认检验项目“电磁兼容试验”

和“控制导引电路检查”频次为一年一次，其他确认检验

项目频次为一年两次。



认证实施—100%检验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

1 产品一致性检查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外观、铭牌、结构

2 故障防护 GB 39752 5.3.2.2

3 绝缘电阻 GB 39752 5.3.7

4 工频耐受电压 GB 39752 5.3.8.1

5 触点粘连检测功能 交流供电设备：GB 44263 7.1.5
直流供电设备：GB 44263 8.1.7

注：（1）型式试验应在一台产品上进行，100%检验应覆盖除型式试验样品外
的其他所有产品；

（2）检验的实施和检验报告要求同“型式试验”；



获证后监督

企业分类 获证后监督频次 获证后监督内容

A类企业 原则上，两年一次
产品一致性检查、指定试验（如有）。原则上，一个认证

周期（5年）内实施一次全条款质量保证能力检查。

B类企业 一年一次
产品一致性检查、指定试验（如有）、与产品一致性有关

的质量保证能力条款，如3、4、5、6、9等。

C类企业 原则上，一年一次

产品一致性检查和或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/市场抽样检
测、指定试验（如有）、产品一致性相关条款，其中3、4
、5、6、9为每年必查条款，一个监督周期应覆盖质量保

证能力体系全部条款。

D类企业 一年两次

产品一致性检查和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和或市场抽样检
测（D类企业一年至少抽样一次）、指定试验（如有）、
产品一致性相关条款，其中3、4、5、6、9为每年必查条

款，一年内应覆盖质量保证能力体系全部条款。



认证证书

⚫证书有效期：

认证模式1：五年；

认证模式2：6个月。

⚫到期换证：

认证模式1：有效期届满前90天内提交变更申请；

认证模式2：到期不再延续。

⚫证书扩展：

认证模式1：以最初进行全项型式试验的代表性型

号样品作为扩展评价的基础；

认证模式2：不可扩展。



认证标志

⚫认证委托人应当在产品本体的适当位置或产品

标牌上加施标准规格认证标志或自行印刷/模压

认证标志；

⚫确保认证标志的管理、使用符合《强制性产品

认证管理规定》及国家认监委有关文件的要求。



认证收费标准03



认证收费标准

产品类别 申请费 批准与注册费 工厂检查费

交流供电设备
（2501）

500元 800元
2500元/人日
初始工厂检查：1-4人日
获证后监督：1-2人日直流供电设备

（2502）



认证收费标准

产品类别 设备举例 检测收费举例

交流供电设备
（2501）

交流供电设备（交流桩，板载A+6mA，塑料
外壳，连接方式C，输出：220VAC，32A）

78300元

交流供电设备（IC-CPD，板载A+6mA，输
出：220VAC，8A/16A）

94100元

直流供电设备
（2502）

直流供电设备（20kW≤输出功率≤120kW，
金属外壳,GB/T 20234.3接口）

107000元

备注：
1.盐雾试验：60元/小时；光老化试验：100元/小时；该两项试验实际收费以实际试验时间为准；
2.序号3仅适用于20kW≤输出功率≤120kW的直流供电设备。如输出功率大于120kW，输出功率每增加
10kW，检测费增加800元；
3.此检测费仅适用于单一型号/配置。对于同一认证单元的不同型号/配置，视具体情况补充差异试验项
目并收取相应检测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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